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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

.

2006-12-16  欧阳恩良 孙树文  阅读127次

     

    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要使社

会主义荣辱观持续发挥影响和作用，必须将其内化为全体社会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把社会外在的行为

要求转化为公民内在的心理需要。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道德从“他律”向“自律”

的转化  

    

    内化是指社会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转化，即将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主体内在的行为需要的过程。社

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化，是指社会公民自主地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纳入到自己的思想品德结构中，成为其践

行社会行为的一项基本道德素质。“他律”与“自律”是社会道德内化的两种形式和两个重要阶段。他

律是指外在的行为要求及与之相适应的灌输教育，自律是指经由他律而形成的内心自觉。社会主义荣辱

观的内化是从他律向自律转化的必然要求。  

    

    1、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首先必须发挥教育灌输的“他律”功能。一方面，

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正确地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

进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他律”教育，有利于通过国家的舆论工具形成外

在的制度“他律”机理，规约社会活动主体的思维向度，有利于匡正社会风气和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另一方面，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

结果，外在“他律”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超越“他律”而径直进入道德规

范的“自律”阶段。  

    

    2、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标志着从“他律”向“自律”转化的完成。社会主

义荣辱观的内化仅仅靠“他律”的外在教育功能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社

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化就不可能完成。一方面，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人对事物认识的发展必须由外在到

内在，由“他律”到“自律”。外在的“他律”只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门槛”。在这一阶段，认识的方

式是靠灌输而勉强接受，这就决定了人们认识事物的程度和效益都必然较低。只有达到“自律”阶段，

人们才能自觉地接受道德规范，并自觉地用它指导自己的行动以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从

“他律”与“自律”的关系看，“他律”通过外在的强制手段，将一种道德价值取向灌输给教育客体，

为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人的自觉行动提供前提和基础。但是由于教育手段和方式的“硬性”，作为客体

的人对教育内容的消化和吸收是有限的。而只有“自律”能去除道德规范的外在性和强制性，使人们自

觉接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并使人的心灵与之相融相洽，从而成为“自我生命”的形式和内容。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才能持续发挥影响和作用  

    

    1、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才能变成人们长期自觉的行动。社会主义荣辱

观一旦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品德，就会成为一股向善的内在动力，使社会成员在社会行为中的主体自

觉性得到充分发挥。在行动之前，人们面对各种道德动机的存在，可以自觉运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

标准，对各种道德动机进行过滤，以确保动机的正当性；在行为过程中，人们可以自觉运用社会主义荣



辱观的道德标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监控，从情感和意志上排斥和克服那些错误的思想或不良的意念等

消极因素；在行为结束后，人们可以自觉运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标准，对行为的结果进行评判和引

起情感反应，并在以后的行为中自觉地加以修正。  

    

    2、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才能形成稳固持久的社会良心。社会良心是人

们基于社会道德的感知、思维、认同而形成的践行社会义务的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社会道德的内化

是社会良心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普遍的社会道德内化，就不可能形成稳固的社会良心。人们不知荣

辱，没有廉耻，是道德堕落的直接诱因。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的不道德行为一般并非道德认知的

“知”与“不知”，而是缺乏道德的荣辱感。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中国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新

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体品德，才能有效

促进社会主义道德良心的形成。  

    

    3、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才能避免流于形式而发挥长效作用。社会主义

荣辱观的教育要避免形式主义，这就要求各级领导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认真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本

质内涵，将其内化为自身的品质，率先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践行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宣传

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最终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需要。总之，社会主义荣辱观

必须内化，才能实现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才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保障，才能产生持

续而深远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必须遵循意识内化的一般机制  

    

    社会主义荣辱观如何才能内化为公民的个体道德素质呢？关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正确把握道德内化的心理机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

辱观属于社会道德的范畴。关于社会道德内化的机制，国内外许多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视角提

出了诸多看法。诸如美国心理学家克拉斯诺尔·布鲁姆等的“接受、反应、评价、价值概念化、价值性

格化”五种层次说，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的“顺从、认同、内化”三阶段说，等等。但不管形式如何，

道德的内化始终离不开道德感知、道德思维和道德认同。道德感知是人们对所处的道德关系及其规范要

求和道德客体的直接感受和印象，它是道德内化的前提和基础。道德思维是人们在道德感知的基础上凭

借理性能力而对道德现象、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它是道德内化必不可少的环节。道德认同是人们对某种

社会道德观念的接受，它来源于人们的道德心理需要，标志着社会道德向个体品德的转化。没有认同，

就无所谓内化。（参阅谢晓青：《关于德育内化的理性思考》）从道德感知到道德思维，再到道德认

同，这是社会道德转化为个人品德的过程，是由他律向自律转化的内在心理机制，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

多维连续递进的心理活动过程。正确把握道德内化的心理机制，能为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方法的设计提

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2、遵循道德内化的心理机制，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一是要进行正确的目标引导。对目标的追求

是兴趣发生的动力，而兴趣的生成又是“自觉体认”的重要条件。长期以来，人们在与生存环境的互动

中演绎着一种“重感知而轻理性”的普遍原初心理。社会道德“意蕴的隐秘性”和人们对其理喻的“繁

琐”感觉使道德内化的吸引力缺失。因此，道德内化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兴趣，从而形成目

标。因此，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化过程中，首先要力戒空洞的说教，而通过一些具体的、真实的、生

动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例加深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感知，让人们在直观的接触中体会社会

主义荣辱观的具体内涵。二是要设计对比场景。这是如何引导人们通过比较不同事物的性质、作用和功

效，提高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效率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以矛盾的态势成对出现的，社

会主义荣辱观也是与庸俗的物质利益观相比较而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真切感知“物质实惠”的

同时，也深切认识到物质利益观膨胀导致“世风日下”的切肤之痛。这就为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

供了一个现实机缘——不要忘记“反面教材”的利用，以此来加深人们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性思考。

三是要培植人们的主体认同。这是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化过程中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人

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属性和功能，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绩效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主观



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只有培植人们道德内化的主体认同，才能避免局限于“他律”的许多不足，才能消

解对外在“强制灌输”的抵触，巩固人们的道德价值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来源：光明日报 网站编辑：小茵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 


